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根據基本法第
七十九條，立法會議員在香港內外因刑事罪行被
判監1個月以上，經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二通過，
其議員職務就可解除。立法會各建制派黨派，包
括民建聯、工聯會以及個別獨立議員，均表示應
該依法辦事，支持罷免議案，但一直「律人嚴、
待己寬」的反對派政黨被問及會否支持罷免議案
時，就採取姑息的態度。公民黨表明，不支持罷
免黃毓民、陳偉業兩人。估計黃陳兩人在其他反
對派黨派包庇下，大有可能逃過被罷免的命運。

謝偉俊考慮提出罷免案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因去年初衝擊替
補機制論壇被判囚2個月，當時為立法會旅遊界

議員謝偉俊，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在內務
委員會動議解除梁國雄的立法會議員職務，惟在
反對派包庇下遭否決（見另稿）。謝偉俊昨日被
問及會否再提出罷免動議時表示，現階段不傾向
支持罷免，需要先研究判詞的內容，及視乎實際
情況而定。

不過，謝偉俊強調，既然《基本法》有罷免規
定，其他議員就應該提出罷免議案，讓不同議員
考慮是否應該罷免，以免涉事議員「側側膊」，
「現在我要看一看，是否有其他議員會在內會提
出罷免議案，如果沒有，我可以考慮提出，讓議
員可以在大會上辯論及投票」。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表示，民建聯對有關罷
免議案的問題未有任何決定，在有需要時，建制
派會坐下來商討。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則指出，根
據《基本法》規定，在有議員犯法被判刑超過1
個月，就應該啟動罷免機制，而按過往經驗，會
有黨派提出罷免議案，目前未知會由誰啟動，自
己會待黨內開會溝通後，再決定是否提出或支持
罷免議案。

王國興吳亮星表明支持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左上圖，劉國權攝）表示，
工聯會暫時未有任何決定，但倘有議員提出動
議，他會支持，因身為議員者，應該以身作則、
遵守法律，即使是「公民抗命」，也不能凌駕法

律之上。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指出，一切應依法
行事，尊重法律守則，倘有其他議員提出罷免動
議，他個人會支持，並強調自己並非對人而是對
事，身為議員應該遵守法律，這是議員的責任。
不過，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表示，過去立法會曾

經啟動了兩次罷免程序，由於需要立法會三分之
二議員支持，才能夠罷免某名議員：「這是一項
很嚴重的行動，經民聯需要小心研究。」自由黨

黨魁田北俊則稱，法院已判處陳偉業及黃毓民緩
刑監禁，反映兩人行為確有不當，但兩人獲判緩
刑反映案情並不嚴重，也不是大錯，加上反對派
有足夠人數否決議案，故該黨決定既不提出也不
會支持罷免議案。

公民黨不支持民主黨未傾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自己要先研究基本
法及有關判詞，不會草率決定是否提出罷免。新

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左下圖，劉國權攝）則說，
他不會提出罷議案，倘有其他議員提出，他會慎
重考慮是否支持，但直言自己擔心一旦支持罷免
動議，只是「逞一時之快」，尤其是被罷免議員
很大可能在補選時重奪議席，甚至借此在2016立
法會選舉爭取選票，罷免反而會壯大激進反對派
的聲勢。工業界議員林大輝則稱，由於兩人已經
提出上訴，大家「暫時不應該這麼衝動，立即提
出罷免動議」。
其他反對派政黨則繼續護短。公民黨議員湯家

驊聲稱，即使反對派內部有分歧，也不會啟動罷
免機制或支持議案，倘有人提出，公民黨也不會
支持，又希望建制派在計劃提出議案前，考慮到
被罷免議員可以重選並有很大機會再次當選。民

主黨主席劉慧卿則以「民主黨內部未傾」為由拒
絕回應。

A 2 ■責任編輯：陳振傑 2013年5月22日(星期三)聞新

兩次罷免：長毛甩難 金勞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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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護短 罷免難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拉布「四丑」中的黃毓民及陳偉業，因前年七一遊行期間非法組織遊行

及衝擊警方防線，昨日分別被判監6星期及5星期，裁判官杜浩成在宣判時強調，無人可以凌駕法律。各建制派立

法會議員均認為，是次法官判決能夠平衡部分人士的訴求及公眾利益，避免一些口中掛 「公民抗命」之言，而

歪曲公義的反對者濫用自由的權利，擾亂社會秩序，而任何人違反法律，都必須承擔法律責任，以確保法治這香

港核心價值得到維護。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指出，任何人做出違反法律的行為，就
必須承擔法律責任，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法律之上。

譚耀宗：無人凌駕法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也支持是次裁判官的判詞，認為判詞
清晰了過往一些反對派人士打出公民抗命，而歪曲公義、藐視法
律的人士所作的各種「似是而非」行為：「就算大家口中掛上任
何理論，都需要遵守法律，維護本身核心價值。」

梁君彥：示威須依法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指出，任何人都有表達意見權利，但應衡量
對其他人造成的影響：「抗命是每個人的權利，但都需要作出衡
量，香港每日都有20多項示威，所有都是和平進行，只是少數人

士不守規則，所有示威行動應該在法律規則行事。」

葉劉：應尊重法治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直言，即使人權法也都列明，在行使人
權自由的同時，也需要顧及其他人士的權利：「例如，我有權聽
收音機，但都不能在深夜時分，開大聲浪影響其他人士的安寧，
任何事情都要作出一個平衡。」她並強調香港是法治之區，任何
人都應該尊重法院的裁決，不應該輸打贏要，甚至惡言批評法
官，這是藐視法庭。

獨立議員謝偉俊也同意裁判官的裁決：「不能夠大叫反對（特
首）梁振英，一句『公民抗命』，就可以用車去撞佢，又或者去燒
佢間屋，不可能用任何一個政治取向凌駕法律，否則便會處於無
政府狀態，有違本港的核心價值。」

黃陳同稱上訴 續「抗爭」為「佔中」造勢
已退出「人民力

量」的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昨晨與昔日同黨、「人力」議員
陳偉業「前後腳」抵達法庭。儘管兩人因
退黨問題未有交談半句，但就異口同聲稱
會提出上訴，又聲言他們會繼續「抗
爭」，又稱倘被立法會罷免，他們就可以
預先為「佔領中環」造勢。
在昨晨開庭前，法院門外已聚集了「人

力」及黃毓民的支持者。不過，「人力」
支持者只待在示威區一角，表現較上周黃
毓民未退出「人力」時大為不同。而由黃

毓民的徒弟、「熱血公民」黃洋達帶領的
黃毓民支持者表現亢奮，不斷高叫口號，
其間更以示威物品擾亂在示威區內的「愛
港之聲」成員。
黃毓民先行離開法院，未有回應記者問

題，其後在步行至停車場時因大批記者追
訪才願意開腔作簡短回應。他聲言會上
訴：「判刑梗係唔合理，我們是一個和平
的理性示威，動不動告『非法集結』，政
府都發 癲！」
陳偉業則在黃毓民離開一段時間後才步

離法院，同樣聲稱判刑「極不合理」，指梁

國雄涉及的類似判刑亦只是罰款，今次明
顯會對遊行人士增加壓力，聲言會透過上
訴取回「公道」，又相信會有建制派議員提
出針對他的罷免動議，但揚言倘立法會罷
免他和黃毓民，就要重新啟動選舉程序，
此舉或能為「佔領中環」造勢，引發類似
「半公投」的效果。

另外，被問到何以與黃毓民「前後腳」
時，陳偉業稱，因自己較遲抵達法院聽取
判刑後並立即離開，故未有機會接觸黃毓
民，也未能了解他退出「人民力量」的原
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綽號「小辣椒」的社
民連成員嚴敏華，去年七一
遊行衝擊警方防線，在維園
外馬路咬傷一名女警長的左
臂，被裁定襲警罪成，判入
更生中心。她昨在高等法院
就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法
官押後裁決。

辯稱女警撞嘴才反噬

嚴敏華（21歲）的代表大
律師陳詞指出，原審裁判官
錯誤裁定嚴的行為是蓄意，
沒有考慮事件可能是意外，
或者嚴的行為只是出於魯
莽，因為嚴與女警曾經出現
肢體碰撞，女警可能撞向嚴
的口部位置，因而被咬。但
法官彭偉昌質疑，極難想像
可以魯莽地咬人，咬人必須
自己行近目標，然後張開口
用力咬下去。大律師又稱，
嚴於定罪後及獲准保釋等候
上訴前，已遭還柙29天，她
願意履行社會服務令。

在回歸後，立
法會共兩次啟動
罷免議員機制。

第二次是「長毛」梁國雄因去年初衝擊
替補機制論壇而被判囚兩個月，惟反對
派群起包庇，令罷免動議未獲法定的三
分之二議員支持，令長毛甩身。
1998年，時任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

的「金勞詹」詹培忠被裁定一項串謀偽

造文件罪名成立，被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判處監禁3年，時任立法會議員的梁智鴻
在同年9月9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基
本法》第七十九（六）條動議議案解除
詹培忠的議員職務，儘管詹培忠當時仍
在申請上訴，惟議案最後獲得通過，詹
培忠於同日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不過，同為反對派的長毛，同樣面對

罷免議案時，就獲得其他反對派黨派的

包庇。去年，梁國雄因年初衝擊替補機
制論壇被判囚兩個月，由立法會旅遊界
議員謝偉俊在內務委員會動議按《基本
法》解除梁國雄的立法會議員職務，議
案於去年4月19日立法會大會上表決，惟
民主黨、公民黨等聲稱長毛是因為「公
義」而違法，群起反對議案，結果罷免
案在19票贊成、25票反對、1票棄權的情
況下被否決。■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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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違法必受法律制裁
護香港核心價值 拒濫權擾亂秩序

■黃毓民

2013年3月14日 2012年黃毓民到台灣

觀選期間，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前民主黨

成員馮煒光發生衝突。台北地方法院以

「公然侮辱罪」召喚雙方應訊，但黃毓民未

有出庭。台北法院審判長顧正德說會審慎

考慮通緝被告。

2008年5月28日 被立法會議員詹培忠入

稟高等法院，控告黃毓民涉嫌誹謗，要求

賠償。

2008年3月2日 黃毓民遭稅務局入稟區

院，追討1999年至2003年薪俸稅合共

266,792萬元。

2003年2月12日 黃毓民作擔保人，代為

償還欠下證券公司逾100萬元孖展數，卻未

有依時清還最後一期21萬多元，遭證券公

司入稟區域法院，追討欠款兼利息。

黃毓民陳偉業屢惹官司
■陳偉業

2012年11月14日 黃毓民、陳偉業等6名政

界人士，於2008年在旺角街頭參與違規廣

播，以嘉賓身份現身「民間電台」，遭電訊管

理局首次引用條例成功檢控，各被罰款1,000

元。

2012年9月1日 陳偉業在1998年被長實入

稟控告誹謗，獲民主黨李柱銘及何俊仁出手協

助打官司，打足12年，陳偉業指兩人「最後收

了200幾萬元律師費」，原來有關費用是長實提

出和解而賠償的訟費，陳偉業只支付影印費等

雜項，何俊仁質疑陳沒有「說出事實的全

部」。

2005年5月19日 就特首任期提出的司法覆

核申請遭高等法院撤銷後，要求由律政司代付

堂費，高等法院裁定，陳偉業須負擔自己的堂

費。

資料來源：文匯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寶

■嚴敏華（左）去年七一遊行咬傷一

名女警長的手臂，被裁定襲警罪成，

判入更生中心。 網上圖片

■2011年七一遊行後，黃毓民、陳偉業等「人民力量」成員在中銀大廈對開馬路堵塞交通，

被判非法集會，判緩刑。 資料圖片
■黃毓民（右

圖 ）、 陳 偉 業

（左圖）判刑後

坐 車 離 開 法

庭。

香港文匯報記

者梁祖彝 攝

港府銳意擴展具
「橋頭經濟」優勢
的東涌新市鎮，初

步建議填海134公頃，
提供約5萬個住宅單
位，公私營房屋比例
4：6，預料最快2024年
會有新的房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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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奧會」將於下
月7日至8日在美登
場。中美昨（21日）

宣布，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屆時將到訪美國加
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
園，並與美國總統奧巴
馬舉行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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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俄克拉何馬州
穆爾市前日遭受威
力超強、直徑達3

公里的龍捲風吹襲，當
地500座建築物遭嚴重
破壞，造成24死240傷，
有小學被夷為平地，7
名小學生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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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出生率下跌，
但家計會研究指市
民對生育的意慾卻

創 2 0 年來新高，由
12.7%升至20.2%，研究
小組葉兆輝表示，近年
經濟不斷復甦，增加市
民生育的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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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金融股昨受渾
水唱淡、高盛盡沽
工行及財險供股等

消息打擊， 指倒跌
126.66點。涉及沽空金
額約58.9億元，其中9隻
內銀股沽空11億元，佔
總沽空額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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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導讀

下次攪珠日期：5月23日

5月21日(第13/058期) 攪珠結果

頭獎：無人中

二獎：$524,470 (3注中)

三獎：$82,270 (51注中)

多寶：$12,7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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